
附件3
中山大学2014年接收外校免试研究生办法

一、接收录取外校免试研究生的条件
      接收外校免试硕士生原则上要求为“985工程”高校或“211工程”高校，直博生要求为“985工程”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且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426分），外语类专业要求第二外语考试成绩优良（80分以上）。
外校推荐到我校复试且拟被录取的免试生必须取得所在学校的推荐免试资格，且占用推荐学校的免试生推荐名额。

二、外校免试生复试时须提交的资格审查材料
1、学生在网上申报系统提交并打印《中山大学2014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含直博生）申请表》；
    2、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1份，须盖有推荐学校教务处公章；

3、国家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证明复印件；
4、身份证复印件（须正反面复印在A4纸的同一面上）；
5、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完成的体检表（需用中山大学体检表，可在免试生申报系统内下载），若拟录取时未能提供，则须在我校补办体检手续。

6、其它有关材料复印件各1份（该部份材料不作为必须提供材料内容，供我校审核、接收时参考），如获奖证书复印件及申请人提交的体现本人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

三、申请与选拔考核程序

1、拟接收外校免试生的院系，应及时对外校免试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择优确定拟参加复试的免试生名单。

 2、招生单位对达到我校接收外校免试生基本条件，复试体检合格，拟同意接收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的应届本科生，可发放已加盖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公章的《中山大学2014年外校免试生拟接收函》（简称“拟接收函”）。培养单位如申请接收非“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须将学生的申请材料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由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发放“拟接收函”。
3、拟被我校接收并取得所在高校正式推荐资格者，须按照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凭推荐学校提供的免试生校验码，选择当地高招办指定的报考点进行网上报名和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4、我校接收外校免试生复试录取工作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10月20日。为了争取更多的优秀外校免试生生源，各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主动地做好接收免试生的招生宣传工作。要充分利用我校小学期举办的暑期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研究生暑期学校等活动，尽早开展外校免试生的复试录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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